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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83       证券简称：博信股份       公告编号：2015-052 

 

广东博信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博信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5 年 11

月 27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了深圳前海烜卓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伙）的《详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现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审核意见，对前述《详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第五章第一项和第二项作出更正如下： 

一、《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第五章第一项原文为：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改变或调整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对上市公

司主营业务进行重大调整的计划。  

从增强上市公司的持续发展能力和盈利能力以及改善上市公司资产质

量的角度出发，信息披露义务人在符合资本市场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

下，不排除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尝试对其资产、业务进行调整的可能。  

如果根据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届时需要进行资产、业务等方面的调整，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之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

务。” 

现更正为：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改变或调整计划 

目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进行重大调整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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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第五章第二项原文为： 

“二、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的重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在未来十二个月内针对上市

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

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从增强上市公司的持续发展能力和盈利能力以及改善上市公司资产质

量的角度出发，信息披露义务人在符合资本市场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

下，不排除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尝试筹划针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

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事项，或上市公司拟购买、置换资

产的重组事项。  

如果根据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筹划相关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现更正为： 

“二、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的重组计划 

目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针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

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

组计划。” 

 

特此公告。 

 

 

广东博信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